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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簡家豪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5305
傳真：03-3368506
電子信箱：1004741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重字第11500190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

主旨：有關貴會申請備查第4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一案，復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4年12月24日普義自重字第252號函。

二、旨揭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經審查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

地重劃辦法第13條等規定，惟所送會議紀錄所載出席土地所

有權人人數、持有面積及其比例計算有誤，經核算修正後表

決人數及面積仍達法定標準，不影響審議結果，本府同意備

查。

三、另請於第4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加註依本府審查出席及議案

投票之人數、面積之結果(詳如附件)後，依前開辦法第17條
規定於會址公告會議紀錄並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。

正本：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副本：

   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
裝

訂

線

抄 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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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本郵寄：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紙本遞送：本府地政局重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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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自辦市地重劃區第四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4 年 12 月 20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09 時 30 分 

二、 地點：中壢區社福館(中壢區元化路 159 號) 

三、 主席：陳重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萬昆明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五、 主席報告： 

各位地主大家好，針對本次會議事項說明如下： 

1. 因區內地主邱君等人不服市府核定重劃範圍之行政處分，案經臺北高等

行政法院判決，對於區內普義段 937-1 地號私有地主透過多數共有土地

方式，以達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之要件，有所違誤，刻

由桃園市政府提起上訴，目前在最高法院審理中，為避免因訴訟曠日廢

時影響重劃進度，於本次召開會員大會消除爭議，本次各議案表決成果

會分成按全區人數面積表決及扣除普義段 937-1 地號人數面積二種方

式，以維會員權益。 

2. 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為 750人(公有土地 1人、私有土地 749人)、

全區土地面積約 75,301.02 ㎡（公有土地 4,550.14 ㎡、私有土地

70,750.88 ㎡），合先敘明。 

3. 重劃區內未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者，即

籌備會成立(109 年 06 月 18 日)前一年，除繼承取得者外，其所有土地面

積未達 40 ㎡者，計有 36 人、合計持有面積 212.34 ㎡，公有土地已依法

抵充面積約 1,841.23 ㎡，以及因訴訟尚有爭議普義段 937-1 地號 394

人、合計持有面積 1 ㎡。 

4. 綜上所述，本次會議參與表決報到人數及其面積如表所示，已達法定門

檻，會議開始。 

表決總面積

(㎡) 

表決總人

數(人) 

報到面積 

(㎡) 

佔面積比

率(％) 

報到人

數(人) 

佔人數比

例(％) 
備註 

73,247.45 714 49,349.16 67.37% 466 65.27% 
扣除前項未符合法令

者及依法抵充部份 

73,246.45 320 49,348.46 67.37% 213 66.56% 
再扣尚有爭議普義段

937-1 地號 

六、 來賓致詞： 

1. 黃崇真議員－各位長輩、里民及與會來賓大家好，這次參與重劃區會員



大會召開，認為仍需要加強民眾溝通及作業改進，取得里民們的支持。 

2. 彭俊豪議員－大家好，很多里長都是看著我長大的，很高興能參與這次

會員大會，希望重劃程序要公開透明，多關心里民的權益問題，謝謝。 

七、 討論議案： 

議案一：修改重劃會章程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辦理。 

2. 本會設理事 7 人，候補理事 1 人及監事 1 人、候補監事 1 人，

為無給職，由本會會員互選並以記名投票方式為之，且應有全

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

分之一以上同意後，依得票數較高者依序當選。 

3. 修正重劃會章程第十條。 

辦法：擬照修正後重劃會章程辦理。 

決議：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所示，符合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

第 13 條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表決總面積

(㎡) 

表決總人

數(人) 

同意面積 

(㎡) 

佔面積比

率(％) 

同意人

數(人) 

佔人數比

例(％) 
備註 

73,247.45 714 47,897.94 65.39% 457 64.01% 
扣除前項未符合法令

者及依法抵充部份 

73,246.45 320 47,897.24 65.39% 204 63.75% 
再扣尚有爭議普義段

937-1 地號 

 

議案二：本重劃區選任之理事、監事當選結果，提請審議 

說明： 

1.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辦理。 

2. 因目前諸多重劃區均有理事、監事選舉方式法令爭執，故為能順

利推展重劃區後續工作，於本次提案審議表決選任之理事、監事

當選結果。 

3. 理事會應由理事 7 人以上組成之，並由理事互選 1 人為理事長，

及選舉監事 1 名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至本重劃會解散終止。 

4. 理事、監事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應符合本重劃會章程規定及

及重劃前土地面積合計達 40 平方公尺（含）以上者選任之。 



5. 理事、監事會開會時，理事、監事均應親自出席。 

6. 除選舉理事、監事外，並同時選舉候補理事 1 人及候補監事 1 人

，理事、監事因故出缺，由候補理事、候補監事遞補，並報桃園

市政府備查。 

辦法： 

1. 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，被選任人員之個別得票數應達總會員人數

及其所有面積過半，再按得票數高低順序選出理事 7 名、候補理

事 1 名，及監事 1 名、候補監事 1 名。 

2. 選票統計結果，由會議主席當場宣布，確定當選名單。 

決議： 

1. 經記名投票選舉之理事、監事，結果如表所示。 

項目 

理事開票結果 監事開票結果 

備註 陳重熙 劉興漢 劉敏郎 胡曉明 鐘金倉 萬昆明 李佳璋 陳建翔 陳重吉 陳重勝 

1 2 3 4 5 6 7 8 1 2 

得票數 455 459 452 453 454 452 452 441 454 438 714 人 

得票數比率 63.73% 64.29% 63.31% 63.45% 63.59% 63.31% 63.31% 61.76% 63.59% 61.34% 

依法參與

表決人數

及面積 

得票數面積 47,427.72 48,321.94 47,175.97 47,179.72 47,423.97 47,175.97 47,175.97 47,023.68 47,427.72 46,941.61 73,247.45 

得票數面積

比率 
64.75% 65.97% 64.41% 64.41% 64.74% 64.41% 64.41% 64.20% 64.75% 64.09%   

得票數 202 206 199 200 201 199 199 188 202 186 320 人 

得票數比率 63.13% 64.38% 62.19% 62.50% 62.81% 62.19% 62.19% 58.75% 63.13% 58.13% 

參與表決

人數及面

積(未包

含 937-1

地號) 

得票數面積 47,427.02 48,321.24 47,175.27 47,179.02 47,423.27 47,175.27 47,175.27 47,022.98 47,427.02 46,940.92 73,246.45 

得票數面積

比率 
64.75% 65.97% 64.41% 64.41% 64.74% 64.41% 64.41% 64.20% 64.75% 64.09%   

名次 2 1 5 4 3 5 5 8 1 2   

當選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候補理事 監事 候補監事   

2. 於本次會員大會提請審議之議案三核定公告之重劃範圍及議案

四核定公告之重劃計畫書，經理事七人同意照案通過，由會員大

會進行表決。 



議案三：本重劃區核定公告之重劃範圍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辦理。 

2. 本重劃區重劃範圍經桃園市政府 111 年 5 月 5 日府地重字第

11101215641 號函公告核定。 

3. 重劃區尚有行政訴訟審理中，又有法令引用之爭執，為避免因訴

訟曠日廢時影響重劃進度，召開會員大會消除爭議，使重劃作業

得以續行。 

辦法：本案於決議通過後，會議紀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決議：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所示，符合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

第 13 條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表決總面積

(㎡) 

表決總人

數(人) 

同意面積 

(㎡) 

佔面積比

率(％) 

同意人

數(人) 

佔人數比

例(％) 
備註 

73,247.45 714 47,179.50 64.41% 451 63.17% 
扣除前項未符合法令

者及依法抵充部份 

73,246.45 320 47,178.80 64.41% 199 62.19% 
再扣尚有爭議普義段

937-1 地號 

 

議案四：本重劃區核定公告之重劃計畫書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辦理。 

2. 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，業經 桃園市政府 113 年 03 月 11 日府地

重字第 1130063186 號函核定。 

3. 重劃區尚有行政訴訟審理中，又有法令引用之爭執，為避免因訴

訟曠日廢時影響重劃進度，召開會員大會消除爭議，使重劃作業

得以續行。 

辦法：本案於決議通過後，會議紀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決議：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所示，符合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

第 13 條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表決總面積

(㎡) 

表決總人

數(人) 

同意面積 

(㎡) 

佔面積比

率(％) 

同意人

數(人) 

佔人數比

例(％) 
備註 

73,247.45 714 47,179.72 64.41% 453 63.45% 
扣除前項未符合法令

者及依法抵充部份 



73,246.45 320 47,179.02 64.41% 200 62.50% 
再扣尚有爭議普義段

937-1 地號 

 

八、 土地所有權人提問回覆 

土地所權人呂理捷： 

1. 本重劃區目前尚有重劃範圍辦理訴訟中，那是不是應該對訴訟期間不應

該開會，應該對重劃範圍剔除訴訟確定再召開，這樣才不會影響法院判

決。 

2. 根據訴訟內容有提到普義段 937-1、874 及 875 地號地主人數佔了全區

65%，這樣合理嗎？這樣會不會影響多數地主的權益。 

重劃會回覆：重劃範圍行政訴訟，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，對於區內普義

段 937-1 地號私有地主透過多數共有土地方式，以達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58

條第 3 項規定之要件，有所違誤，桃園市政府也提起上訴，目前在最高法院審

理中，於本次召開會員大會也是為了消除爭議，各議案表決成果會分成按全區

人數面積表決及扣除普義段 937-1 地號人數面積二種方式，以維會員權益，而

普義段 874 及 875 地號地主人數眾多，係因部份地主已歿多年未辦繼承，後續

由各代子孫辦理繼承才會產生人數增加，這是繼承取得之土地，符合法令規定

。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十、 散會：同日中午 11 時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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